关于《汨罗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情况说明

2019年 5月6日，《岳阳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岳政发〔2019〕2号）（以下简称岳阳2号文）正式公布实施。为贯彻执行好岳阳2号文件，进一步规范我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行为，我局以岳阳2号文为母本，结合汨罗的实际，反复征求市征收办、市棚改办、乡镇和平台公司意见，起草了《汨罗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新《办法》）。下面，就出台新《办法》的相关情况综合说明如下： 

一、新《办法》出台的背景
（一）新《办法》出台的必要性。一是上位政策有要求。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体土地上征地拆迁管理工作的通知》（湘政办发〔2014〕21号）的精神，要求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原则上每3—5年调整一次。我市湘政函〔2014〕113号文件已实施4年，时间上已达到重新调整标准的要求。二是征地补偿标准有调整。2018年5月8日，省人民政府湘政发〔2018〕5号文件对全省征地补偿标准行进行了调整，我市以岳政发〔2018〕8号文件公布实施，客观上要求我市拆迁补偿安置标准需要同步配套修订。三是现实工作有需要。目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执行政策标准不一，本市从未单独制定过《汨罗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多次出现同一片区不同项目补偿方式及标准不统一的情况，被拆迁人抵触情绪较大，严重影响工作进展。
（二）新《办法》出台的可行性。一是本次修订以湘政函〔2014〕113号文件为基础，以岳阳2号文为母本，突出解决目前征拆工作中政策层面、监管层面、执行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多次征求市棚改办各乡镇及相关部门的意见后，认为新《办法》修订保护了群众的合法利益、符合现实需要、操作性更强。二是物价、房价上涨有影响。随着我市近几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物价消费指数、房地产市场价格、土地出让价格等均在逐年上涨，现行拆迁补偿安置标准偏低。
(三)新《办法》出台的合理性。一是新《办法》整合现行政策文件，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实现征拆工作统一、规范、公平、有序的目标。二是结合物价、房价上涨等因素，适当上调拆迁安置补偿标准，切实维护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三是规范征拆实施主体行为，强化服务意识，优化征拆流程，提升工作效率。

(四)新《办法》出台的合法性。新《办法》出台有下列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4、《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32条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用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建住房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每一户用地面积使用耕地不超过130平方米、使用荒山荒地不超过210平方米、使用其他土地不超过180平方米；

5、《征收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10号）；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20号）；

7、《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集体土地上征地拆迁管理工作的通知》（湘政办发〔2014〕21号）；

8、岳阳市人民政府有关文件

（1）《岳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岳阳市规划区集体土地上村（居）住房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岳政发〔2013〕7号）;

（2）《岳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岳阳市城市规划区集体土地上房屋认定与分类处置暂行办法的通知》（岳政发〔2013〕8号）；

（3）《岳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监督管理的通知》（岳政办发〔2014〕25号）；

（4）《岳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岳阳市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岳政办发〔2014〕26号）；

（5）岳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岳阳市城区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有关事项的通知》（岳政办函〔2015〕30号）；

（6）《岳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岳阳市城区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有关事项的通知》（岳政办发〔2015〕26号）；

（7）《岳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岳阳市加速推进市中心城区棚户区（旧城）区改造十大片区实施方案>的通知》（岳政办发〔2015〕21号）；

（8）《关于市中心城区十大棚户（旧城）区改造征收补偿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岳府阅〔2016〕14号）；

（9）《岳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岳阳市中心城区被征地宵民社会保障工作实施意见（试行）》（岳政办发〔2016〕11号）；

（10）《岳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岳阳市集体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岳政发[2019]2号）；

（11）《岳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岳阳市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岳政发〔2018〕8号）。

二、岳阳2号文授权可调整、需明确事项

（一）新《办法》停止了我市棚改政策中对被拆迁原居民可以购买一套公寓式安置房的做法。理由如下：

1、我市棚改政策中中心城区被拆迁原居民既享受了货币安置，又享受按优惠价购买公寓式安置房政策；

2、安置房建设投入大，房源建设周期长，管理难，遗留问题较多，城市建设取消安置房安置采用货币安置是大势所趋；

3、我市目前在建的商品房数量较多，如不有序引导被拆迁群众购买，后期去库存压力较大。

（二）新《办法》明确我市中心城区的住宅房屋结构、装饰（修）、房屋内外附属设施、集体土地青苗和农业附属设施等补偿按照岳阳2号文100%标准执行；市中心城区外其他区域，房屋结构、装饰（修）、杂屋、合法房屋内外附属设施包干补偿标准按市中心城区标准的85%执行。理由如下：
1、岳阳2号文规定（五十四条）  有关房屋、附属设施、青苗补偿等标准，除市中心城区外，其他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不低于本办法规定标准80%的前提下，依法制定补偿标准报市人民政府备案后执行；
2、我市中心城区取消被拆迁原居民可以购买1套公寓式安置住房的做法后，如按岳阳2号文100%标准执行，可弥补了因叫停安置房给原居民拆迁户带来的损失；
3、新《办法》第五十四条明确：本办法有关房屋结构、装饰（修）、杂屋、合法房屋的内外附属设施包干补偿、自购商品房补助（超过部分，按400元/平方米给予自购商品房补助除外）标准，市中心城区以外的其他区域按本办法规定标准的85%执行；这样就体现了城乡差别，显得更加公平合理。
（三）新《办法》对我市中心城区货币安置方式自购商品房补助办法综合我市棚改和岳阳做法实施，具体规定如下：
1、市中心城区自购商品房补助标准。
（1）凭合法有效购房合同和契税缴纳证明（被拆迁人除被拆迁房屋外还有住房的，带自有住房合法证明材料）按认定的安置人口×45平方米×2000元/平方米给予自购商品房补助。
（2）当被拆迁的合法住房正屋建筑面积按认定的安置人口人均大于45平方米的，按实际合法住房正屋建筑面积给予自购商品房补助，但补助面积最多不得超过按认定的安置人口人均80平方米。
（3）当被拆迁的合法住房正屋建筑面积按认定的安置人口人均超过80平方米的，超过部分按400元/平方米给予自购商品房补助。
（4）房屋为合法建筑，户籍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或不能认定为安置人口的，凭购房合同和契税缴纳证明（被拆迁人除被拆迁房屋外还有住房的，凭自有住房证明材料）按被拆迁正屋合法建筑面积（不超过500平方米）×2000元/㎡给予购房补助，超过部分，按400元/平方米给予自购商品房补助。
2、按具备集体经济组织安置资格的人员给予4万元/人的自购商品房补助。
我们调整的理由如下：
1、岳阳2号文件有规定（四十四条），其他县市区房屋拆迁的安置方式，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当地实际自行确定；
2、新《办法》该项规定既参考了原棚改拆迁中自购商品房补助《汨政发[2017]4号文》规定，可确保我市棚改工作的延续性。又结合了岳阳2号文参照房屋面积，安置人口计算自购商品房补助，非原居民与原居民自购商品房补助有差距的原则，秉承了岳阳文件精神，体现了公平原则。 

（四）新《办法》明确我市中心区域房屋拆迁安置方式为货币安置，其他区域房屋拆迁可选择集中迁建安置、货币安置等多种安置方式。
此项规定政策依据是岳阳2号文四十四条：其他县市区房屋拆迁的安置方式，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当地实际自行确定；其次是考虑了弼时、新市、屈子祠现行的安置方式以及秀美村庄建设村民集中建房的迫切要求。
三、岳阳2号文无明确规定，但我市必须调整的事项

（一）新《办法》适当提高了征拆实施工作经费

新《办法》将征拆实施工作经费拟将按征拆资金概算费用的3.5%计提，相比岳阳市2号文标准（按2%计提）提高了1.5%。
通过多方测算，只有将征拆实施工作经费计提比例提高到3.5%，才能使征拆实施工作经费新老办法基本持平。

提高标准后，可将征拆实施工作经费和不可预见费（岳阳2号文规定按5%计提）以“大包干”形式打包给乡镇，今后市政府及用地单位不再受理征拆遗留问题及隐蔽事项补偿报告，且大幅减少了评估计价范围（同一项目评估计价补偿金额远远大于政策套价补偿金额），可为市财政或用地单位节省大量隐性征地拆迁资金规避行政审批风险。

“大包干”后可真正实现乡镇“责、权、利”三统一，充分调动乡镇规范征拆补偿秩序主观能动性，助推依法征收。

（二）新《办法》建立健全了激励机制

岳阳市2号文第九条规定，市人民政府（管委会）对在征拆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给予奖励。我市新《办法》将这一条规定进行了细化，更能激发征拆一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有利于征拆工作的顺利推进。

（三）新《办法》在坟墓迁移中增加了迁葬费

我市现在执行的迁坟标准不但高于岳阳2号文，另外还要支付迁葬费（将迁坟具体实施工作包干给镇村经办）。我市新《办法》拟按岳阳2号文标准执行。但为减少工作阻力，保留迁葬费。

（四）新《办法》取消偏屋的认定

岳阳2号文中将偏屋、杂屋纳入非正屋补偿范围（见2号文附件5-2）；我市新《办法》拟去掉偏屋，只将杂屋纳入非正屋补偿范围（见新《办法》附件5-2）。理由如下：

1、在以往相关文件和政策中只有正屋和杂屋的概念，没有偏屋的提法；

2、在拆迁具体操作过程中，偏屋不好认定，实际操作中大多计为正屋。

3、我市原棚改办法执行的自购商品房补助前提是房屋分类只有正屋与杂屋，偏屋原则上按正屋计价。既然我市新《办法》规定的自购商品房补助用汨罗原棚改计价办法来置换，作为配套政策，我市新《办法》对偏杂屋认定计价也只能沿袭原棚改认定计价办法。

汨罗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9月5日


